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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卢梭对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在其两本代表性著作中呈现出不同的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在《论人与人

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他认为人由自足的人向依赖的人转变过程中，他从自由转向了不自由，

由平等转向了不平等，失去了自主活动能力的同时，人也就失去了自由，同时也使得人与人不平等关

系产生了。基于这样的生成关系，卢梭认为只有恢复了自由，人才能消除不平等关系。但是，由于对

自足–原始状态之人的理解违背了历史的现实，因此，他的自由与平等在现实的文明时代无法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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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ationship by Rousseau between liberty and equality presents different generative and gener-
ated relationships in his two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On the Causes and Basis of Inequality be-
tween People”, he believ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people from self-sufficient people to 
dependent people, he changed from freedom to unfreedom, from equality to inequality, and while 
losing the ability to move independently, people also lose their freedom, and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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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also produce unequal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Based on this 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Rousseau believed that only by restoring freedom can man eliminate unequal relations. However, 
si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self-sufficiency, the primitive man goes against historical reality, his 
freedom and equality cannot be realized in the age of re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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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人的研究里面潜藏着解开历史之谜的答案。因此，任何一种有意义的社会历史研究都不得不将

人作为一切理论的立论基础。但是，现实往往是这样，他们所作为立论的那个人往往并不是现实的人，

而只是他自己，作为理想的、阶级的自己。于是，各个阶级背景不同的思想家们在关于人的问题上往往

取得不了统一的立场，对于同一问题的答案也常常截然相反。无论无何，这类思想家的理论作为理论具

有旺盛的生命力，可是作为一种指导实践的学说，却在触及到现实的一瞬间，遭遇到彻底的失败。这不

是现实在阻碍他们，不是应然与当然之间的矛盾，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人一点也不现实。 

2. 自足的人与观念的历史 

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其论证的前提事实上有两个：首先，由于人的不固有

本能，所以人可以独立一人养活自己；其次，单独一人的技术工作让人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两个

前提产生了卢梭论点的一个大前提，即人在自然状态下是自足的，他不依靠任何人去生活。 
人的自然状态是“自足的人”，这一观点现实已经以足够多的历史材料和实际实例做了充分的反驳。

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有毒的观点是如何残毒卢梭的理论的。 
卢梭从人的生命活动来考察人的类特性，对于人的自然状态，即人类的童年时期，他认为人与动物

不同的地方在于：“每种动物都只有它自己固有它自己的固有本能，而人尽管没有什么固有的本能，但

他能把各种动物的本能全部学到手；其他动物各自有它们能吃的食物，而大部分它们所吃的食物，人都

能吃，因此，它比其他动物都能更容易地找到养活自己的。”[1]；在人的青年时代，他认为人处于青年

时代的原因在于：“只要他们只从事单独一个人就可操作而不需要多人合力就能完成的技术工作，他们

就能过着他们的天性所许可的自由自在的美好的幸福生活，继续享受他们之间的无拘无束的交往的乐趣。”

[1]。 
由于人的生命活动的这种特性，符合人本质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将社交

的需求降到了最低，以至于卢梭甚至主张，人天然不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社会是由于人们脱离了自给自

足状态而形成的。卢梭的“自足的人”与“社会的人”互相排斥着[2]，于是，那些在人类社会中起推动

作用的因素，并不能作为人类历史演变的历史动因。与此同时，由于人天生过着自足的生活，过着自然

所赋予的幸福生活；因而，出于自利的本能，人自身也没有打破这一状态的主观意愿。因此，他不得不

向人类社会之外、向人之外去寻求历史的动因。 
这个外于人的动因对于人来说当然只能成为偶然的动因，由是形成了卢梭关于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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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社会是偶然形成的。使人们从童年时期转向青年时期的历史动因是自然的动因，“随着人类人

数的增加，他们的困难也随之增多。”[1]。卢梭主张由于土地、气候等等自然因素，人的生活方式发生

了改变，也产生了新的技术。使人们被迫从非社会性转向社会性的历史动因则是观念的动因，尽管社会

形成的物质基础——语言、铁和小麦等等都是由于偶然产生的，但是这些偶然的因素之所以发挥作用，

却是由于使这些东西之所以成为必要的观念，“如果说人类需要语言，才能学会思考的话，那么，为了

获得语言这门艺术，就更需要知道如何进行思考”[1]。  
尽管自然因素似乎为卢梭的历史观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认同的，第一次在

人类历史领域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是马克思，卢梭的历史观正如许多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一样是唯

心主义的历史观。 
比如从人口增加来看，同样都是自然存在物，其他自然存在都在按着自然的承载力发展着自己族群

的数量，而人类确能超出自然的设限，将自己的族群迅速扩展到自然承载不了的境地。虽然人有不固定

的本质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能使自己在自然中越来越容易获得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但是从生物的普遍本

能来看，如果超过了环境的承载量，生物会自动抑制乃至主动减少种群的增加，人也并不例外。 
能让人口增加之后，许多自古以来的那些自然环境成为自然困难并不是自然的规律，而是人的观念。

土地、气候和季节差异，难道在人觉得它是困难之前，就不是困难了吗？如果它是，那么为什么以前这

些困难没能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那么仅仅是人口的增加，夏日的炎热就能突然变成“把人弄

得精神疲惫不堪的夏季的炎热”[1]吗？ 
同理可得，那些促使人类从童年时期转向青年时期的那些自然灾害(意外)几乎都是通过人的观念在发

挥着作用，更不必说是人从非社会性转向社会存在物的那些自然因素了，语言的产生不必说，使铁和小

麦进入人类社会的“细心的观察者想到可以模仿大自然的这一活动”[1]，私有制得到承认需要“找到一

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缔造者。”[1]。 
尽管自然的种种突变是造就了人类社会演变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物质基础之所以成为物质基础，

却是精神活动的产物。因此，人类历史看似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是从本质上看，卢梭仍然主张人的历

史是精神活动的产物，他在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于是，卢梭也摆脱不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固有缺陷。他对于观念的诞生其解释是无力的。比如骄傲

心，他认为由于人的知识，提高了人对其他动物的优势，所以人诞生了骄傲心；也主张精神越是发展，

人的肉体越是虚弱。那么人在提高了对动物的优势时，人也在减少自身对动物的优势，可是为什么仅仅

诞生了骄傲心，而没有从另一个关系中诞生其他观念呢？在最重要的私有财产上也是如此。卢梭的私有

财产观念和私有财产有着不同的起源，私有财产观念起源于“一个人拥有两个人的食物是大有好处”[1]
的感觉，私有财产则来源于“自己双手的劳动”。 

同样的，卢梭也发现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第一步是在互相比较中诞生的最美、

壮、灵巧等等的人，文明社会是富人为了解决富人与穷人之间冲突而设立的……在卢梭看来，那些使人

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和这个社会的杰出人才紧密相关，甚至直接就是这些人的发现和创造。 
由于这些观念仅仅是“卢梭”的观念，即卢梭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那

些他认为是永恒的观念演变史，可能仅仅是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下暂时的形式，所以这些观念的演变史

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人类历史。他主张，人与人的战争状态、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斗

争是文明社会永恒的主题，人们在文明社会诞生时拥有这些状态，在文明社会也永恒拥有它们，“充斥

社会的是一大群伪君子和许许多多没有任何自然基础而是从新的关系中诞生的人为的欲望。”[1]。 
总而言之，卢梭的历史实质上是当代史。野蛮人的历史既然与动物的历史别无二致，那么动物没有

历史，这种特质也表现在野蛮人中；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中，那些在文明社会初期出现的现象也时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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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人从进入文明时代后，没有任何变化；如果有，也只是在观念中变化，生产力虽然发展了，但是

只是量的发展，对于现实的人来说，他的个性乃至生活方式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演变发生质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历史中，找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近乎不可能，它或是取决于自然的盲目运动，或是取

决于少数人的主观能动性，或是在二者皆有。因此，尽管卢梭将文明时代归咎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

是一旦真正需要为文明社会寻找基础，他就不得不向文明社会真正的起源——劳动方式的改变探求，将

平等和自由的失去直接归咎于独立一人的劳动向多人协作的劳动方式改变。 

3. 自由与平等：生成与被生成 

在本书中，卢梭在人本质的意义上认识自由，它是自然法的表现。他在人的生命活动的基础上讨论

自由，但和马克思不一样，马克思将自由有意识的活动视为人的生命活动本质特征[3]，他将人的生命活

动视为自由与平等存在与否的前提。 

3.1. 意志的自由与平等的观念 

人的自由如若不能从他的现实的活动中寻求，就只能从他的现实活动的意识表象中去寻找。由于卢

梭将人的生命活动视为自由的前提，而不是视为自身就包含着自由的活动，因而人的自由仅仅只能表示

为为意志的自由，而且是单个意志的自由。并且和康德等哲学家的观点不同，卢梭的意志自由并不强调

对规律的服从，尤其是对意志规律的服从，即时常被称之为自由规律或道德律的那些东西[4]，而是强调

自我意愿的表达，“人是一个自由的主体，他可以把受自然支配的行为与自己主动的行为结合起来。”

[1]。 
既然是自我意愿的表达，卢梭的意志自由也就成为这么一种东西，一种非此即彼的事物，对其他事

物的漠不关心意味着对自我的重视，其他事物对自身意志的影响尽可能小，意志中包含主体的部分就尽

可能多，他的意志就更多的服从于自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意志的自由即是意志的独立性，即是意志不

受其他事物影响的可能性。这种意志当然只能是单个的、封闭的意志，它的自由有且仅仅能产生于人的

非社会性的存在状态之中。 
“野蛮人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而终日惶惶不安的文明人的生活价值，是看别人的评论而定，这就是

说，他对自己的生活的感受，是以别人的看法作为自己看法的依据。”[1]。 
“自足的人”恰是为这样封闭的、单个人的自由提供了条件，人的生命活动能为个体提供一种独立

的、不依赖他人的生活，甚至为了让这种生活存在，首先还需要假定人们甚至连社交的需要也并不是天

然的需要，自然为“所准备的社会性是很少的”[1]。  
封闭的生活是使人自身的生活感受不从属于其他人判断的物质前提，野蛮人之所以过着自由的生活，

因为他的生活允许他过上一种对其他事物漠不关心的生活，文明人争求做奴隶的生活，因为他依赖其他

人过活，权势和荣誉由此也成为文明社会的永恒追求。因此，在卢梭看来，对其他事物的漠不关心，或

者说较少产生对其他事物，更多产生对自身的观念，是保持自由的基础。 
这样一个悖论就产生了。卢梭将人的精神资质，即自由主动的资质，视为人与动物不同的原因，它

显示了人心灵的灵性，是在遇到自然困难时提高到超过本能，因而代替人的本能发挥作用的能力，是产

生思维的能力。从封闭的、单个自由的属性来看，在自由主动资质被运用尽可能少的地方，人就越自由，；

从自由本身作为一种能力来看，在自由主动资质被运用得越多，它越发展的地方，它才越自由。 
在卢梭将自由作为意志属性存在的地方，它恰恰不是意志的属性，因为一旦拥有了主体意识，那么

个体就不得不产生与他交往着的事物和人的观念，其意志不可避免会掺杂外来事物的影子。那么一个并

未产生自我意志的主体，如何将受自然支配的行为与自己的主动行为结合起来呢？于是，意志自由就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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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了它的反面，成为一种现实的状态，“野蛮人因为没有任何知识，只具有来源于自然冲动的欲望，所

以他的欲望不会超过他的身体的需要。”[1]。 
既然“自足的人”是非社会性的人，正如意志自由是封闭的、单个的自由一样，平等也只能成为封

闭的、单个的平等，一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为人的生活，不平等立刻就会诞生，“唱歌或跳舞最棒的

人，最美、最壮、最灵巧或最善言辞的人，就成了最受尊敬的人：走向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开头第一

步，就是从这里踏出的”[1]。 
尽管卢梭本书主要谈论了人类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但是对于不平等的对立面——平等，卢梭谈论

得很少。因此，了解卢梭的平等观，不得不更多谈论它的对立面——人的不平等。从人与人的差别上看，

从自然差别发展到人与人的不平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以及多样化的生命

活动中，更加强壮并不比更加敏捷要好，更加强壮也不比更加肥胖要好，自然差别表现为人的多样性；

第二阶段，在固定的劳动方式中，吃得少比吃得多要好，头脑聪明也比头脑愚笨要好，自然的差别由此

演化为自然的不平等；第三阶段，在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自然禀赋通过社会而不是人自身发挥着作用，

自然的不平等由此演化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在这三个阶段中，从平等是不平等对立面来看，平等有且仅有可能存在于第一阶段，也是人们位于

“自足的人”的阶段，而在其他阶段，由于人们产生了许多新的需要，这些新的需要迫使他不得不受制

于自然，尤其是同类的支配，从而反过来支配他的同类，不平等和另外一种意义的平等也就由此产生了。 
可是，平等作为一种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它只可能产生于人的社会生活之中，而卢梭又主张一旦进

入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立刻产生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平等是作为一

种对立的观念后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实而产生。在平等本应作为存在状态的地方，它只可能成为一

种观念。 

3.2. 生成与被生成：自由与平等 

虽然意志自由与平等状态在发展中都走向了它的反面，但是既然卢梭将自由赋予了意志，平等赋予

了人的存在状态，那么也不得不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考察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从作为平等的现实状态去考察平等与自由的关系时，平等和自由不一样。人的自由有一点人的主观

能动性发挥的地方，主观能动性也能败坏它。自然打破了人类相较于其他动物更容易获得食物的优势，

迫使人们运用自己自由主动的资质，从而使这种资质败坏自己的官能，使人的需要超过自然的需要，从

而使人们相互依赖，失去自由。在卢梭看来，正是因为人们是自由的，所以人们才是不自由的。自由作

为人的本质，贯穿人的整个存在过程。 
平等并不是如此，卢梭既然排斥将人的社会性视为人的自然属性，那么平等就不是人的自然状态，

而是人自由主动的资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不平等现象在自然状态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它之得以产生和继续发展，是得助于我们的能力的发

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并最终是由私有制的出现和法律的实施而变得十分牢固和合法的。”[1]。 
卢梭主张，在自然状态下，人用于享受的官能并没有得到多大发展，人的欲求也并没有超过自然需

要的界限。对于自然需要来说，一个人拥有一人份食物和两人份食物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满足这类需

要仅仅只需要一人份食物。因此，单个人可以自己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不需要依赖其他人。享受的官能

和欲望的发展随着人的认识能力发展，单个人满足不了自身需求的时候，他就开始依赖其他人来满足自

己的需求，而这种超过了单个人能力的需求，很明显不是自然的需求。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产生于人与人互相依赖的状态，这种状态很明显与人的自足状态相抵触。

尽管这种互相依赖的状态，卢梭将其归咎于认识的结果，可是更加直观的是——不平等是由于互相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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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所产生的。反过来说，平等存在于人的自足状态。 
人的自足状态排斥人与人之间进一步交往，于是，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天然否定人类社会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卢梭认为，在人们的交往关系突破家庭关系，成为

最初人类社会的地方，不平等立刻就产生了。但是此时不平等仅仅作为一种观念存在着，平等才是人现

实的生活状态，他不依靠其他人生活，别人也不依靠他来生活。 
因此，平等又可以理解为人仅仅支配自我生活的封闭状态，即人的自由，此时自由作为一种现实状

态存在着，也只有在现实的状态之中，才能产生作为一种现实状态的人的平等。在这种状态中，作为自

由的观念和观念的平等都不存在。只是这种平等是后人强加给先辈的状态，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无论是

平等的社会性，还是平等的观念都不存在，它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后人产生了对这些互相封闭的单

子以及这些单子之间关系的认识。 
从自由作为意志的属性这一方面去考察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自足的人”则立刻被拔高到基础的地

位，自由只是中介，相较于自足状态与自由的直接生成关系，自足状态作为平等的前提，是通过自由发

挥着作用。 
平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自然状态一样，它是一种存在状态。只是在这种状态之中，人的

自然状态已经被打破，人们开始更多利用自己的自由主动的资质而不是自己的动物性本能来生存。人们

在这一时期利用自己自由主动的资质来生存(他的这种资质在这种运用中当然发展了)，不可避免与许多事

物打交道，产生许多的观念，这些观念这一时期尽管并没有使主体的意志从属于其他意志之下，但是意

志不可避免受到了影响，按照卢梭非此即彼的自由观念，尽管这一时期人仍然是自由的，但是相较于人

的自然状态，自由的程度下降了。 
在人们产生与事物关系的地方，一种关于地位的观念也开始产生，在于自然物打交道中，人产生了

居于万物之首的观念；在与人打交道的地方，“他发现：为了共同的利益而需要同类帮助的情况，是很

少的……他和他们结合成群，或者顶多结合成某种不强迫任何人的自由组合”[1]。因此，这一时期，平

等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约定的表现，是人们自由主动资质的结果，并且是在由这种自由主动资质所产生

的自由状态下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平等与自由的关系是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因此，在自由像败坏人的官能一样，败

坏自身时，它也在败坏由自己产生的平等。这种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由于受到自由影响是那么深刻，所

以存在于自由内的矛盾，也深刻影响着自由与平等关系。 
由于自由建立在人的自足状态之上，而这种自足状态，正如前文所言，本身存在着矛盾，在这种自

足状态是由自然因素所造成的时候，它是一个奇迹，因此，自由也成为了一个奇迹。既然自由成为了一

个奇迹，一个自然偶然赋予人的意志和生活的属性，那么不论如何，自由也称不上一个符合人本质的生

活。卢梭认为，“从大自然不急于使人类通过相互需要而彼此接近……它为人类准备的社会性使很少

的”[1]，自由主动的资质在自然状态被使用的也是如此的少，同理可得，自然至少也并不怎么打算让人

们过上意志自由的那种生活。 
因此，对人的自足状态的肯定和对人的社会性的否定，当然也会使那些在社会中才会发展的属性也

一同被否定。从人的生命活动来说，运用动物性的本能可能才是偶然的，运用自由主动的资质才可能是

必然的，人因自由而不自由，这种生活状态才可能是符合人本性的生活，也就是自然安排的生活。 
从意志自由生出的平等，也不能摆脱自己的意志属性，成为了人对人与人关系的一种认知。人们若

不感觉自身需要他人，他是很难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加以渴求，而一旦他

渴求与他人的关系，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赖他人，使自己陷入不平等的状态之中。 
尽管由于自足状态向依赖状态转变，人才由于平等转向了不平等，可是不平等的第一步却是由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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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别所产生。自然差别是必然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蔓延所导致的不平等第一步也是必然

的，所以平等的人与人关系一经诞生，不平等的种子立刻就埋上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自由一样，

不平等可能是更加符合人本质的生活。 

3.3. 悖论：被放弃的自由与平等关系 

考察卢梭自由与平等之间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如若平等是人的现实状态，那么作为现实状态的自

由与平等都只能是后人认识的结果；如若自由是人的意志属性，那么不平等和不自由将取代自由和平等

成为更加符合自然法的人本质。想要从基于封闭的单子所衍生出的自由和平等推演出人的自然权利，只

会变成对人类社会的全盘否定，而对于一个将当代现实视为永恒事物的历史学家来说，人的社会消逝是

不可能被接受的假设。 
存在于这些范畴关系之中的二律背反，最终迫使卢梭在政治哲学中放弃了关于“自足的人”的假设，

也放弃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生成与被生成之间的关系。既然人的非社会性使得实现自由与平等只能通过对

社会的否定实现，那么将人的社会性设定为人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就可以通过对社会的肯定来

实现。所以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因偶然和思维能力才形成的家庭，在《社会契

约论》中就成为了最古老也是唯一自然形成的社会，家庭的关系演化为了政治的关系，于是社会和法律

也就从《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为少数人服务的邪恶工具成为了《社会契约论》中平等

和自由的政治社会。 
既然从自由和平等的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之中，只能推出对二者的否定，那么将生成与被生成的关

系理解为平等与自由的关系，那么在社会中就能实现对二者的肯定。自由从天然的自由成为了约定的自

由，于是促使人服从自我意志的那种约定的条件，就成为了自由何以可能的条件，在《社会契约论》中

就是人人平等条件，即对每个人都是同等的条件、失去和得到都是等价物的条件[5]。 
在这样的转变中，卢梭的政治哲学摆脱了存在于这些范畴之间的固有矛盾，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他

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对由约定所生成的社会所进行的批驳，对自由与平等关系的

否定一样，在《社会契约论》中，他的社会、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也适用于他在前者中所进行的那些批判。 

4. 结语 

只要自由首先是意志的属性，并且由于这种意志，人们才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那么不可避免就

要诞生一个脱离社会、独立存在的人。迫使这样的个体结成社会的那样一些因素将不得不从自然界中去

寻找，社会的形成要么成为一个以外，要么成为动物的人，而不是人的动物，结成的社会。在这两种情

况中，不自由不平等的生活都将成为更符合人本质的生活，并且从意志自由角度，这种不自由不平等并

没有办法通过人自由主动的资质进一步发展得到解决。 
普遍的不自由与人类普遍的不幸相适应，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的最根本的欲求。[6]因此，对自由的追

求也就是最应该复归的状态。自由有意识的活动产生了人的幸福，失去了自由自在的状态，人变得不平

等，而不平等反过来加剧了人的不自由。既然知晓了文明社会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那么通往正确答

案的道路就开辟了。 
如果是由于不平等才产生了不自由，那么为了收回天赋人权，就必须要实现平等。许多自由主义即

是主张此类观点，霍布豪斯主张“就契约而言，真正的自由要求缔约双方之间大体平等。”[7]。因此，

这些人往往希望通过教育、法律等等诸多领域中的平等，去实现人的自由[8]。但是十分明显，任何一种

旨在使人平等的活动，最终只会让人更加不平等。文明社会所造就的巨大不平等让任何加强平等的方法

将很快变为扩大不平等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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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如果限制在相互依赖的活动中——无论这种相互的状态是因为何种原因产生的，自主活动可能

性的丧失，那么当然文明社会根本不可能有自由。平等或仅仅是一种强加给人的平等，由不平等方式赋

予的平等能成为真正的平等吗？或是平等仅仅存在于社会契约之中，一旦进入现实后，就立刻由于人的

行为成为不平等的，社会只能对此给予补偿。但是正如卢梭所说，“放弃了自由，就贬低了自己的人格；

而放弃了生命，那就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任何一种世间的财富都不能补偿这两种东西，所以无论以

多大的代价放弃它们，都是违反自然和违反理性的。”[1]。 
因此，从旨在平等的活动中导引不出自由。要实现自由，首先需要意志对生活的决定关系，其次需

要否定它仅仅作为意志活动的那种属性，将其放入到真正产生生活的地方——人的生命活动之中。从现

实的、历史的生命活动领域去考察生命活动异化和复归的前提，才能从现实生活中复刻符合人本质的生

活。那么历史立刻就要求人承认人的社会性，承认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并且承认在相互依赖中保有意志

自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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